附件1
新竹縣115年度表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團體評選表
	單位名稱
	
	成立日期
	

	工作人員數
	
	主要工作性質
	

	承辦人
	
	e-mail
	

	電話/手機
	
	
	

	地址
	

	登記字號
(無則免填)
	

	績優團體獎得獎紀錄
	□有，         年度曾獲獎       □無


1、 家庭教育推廣目標及人員管理 （30分）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申請單位填寫)
	單位
自評

	
	
	
	
	

	行政管理
	1.依據家庭教育法訂定短、中、長程目標，據以推動家庭教育。
2.成立家庭教育推廣人力資源小組或建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名單。
3.評估周圍社區相關資源並整合管理。
	30
	
	


2、 家庭教育推展推廣活動實施（50分）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申請單位填寫)
	單位
自評

	
	
	
	
	

	家庭教育推廣活動之落實
	1.家庭教育推廣課程設計對象的多元性。
2.家庭教育推廣方式的多元性、創新性。
3.課程方案的設計及經費運用具合理性。
4.家庭教育推廣方案執行經費概況。
	50
	
	


3、 整合家庭教育效益評估及資源運用（20分）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申請單位填寫)
	單位
自評

	
	
	
	
	

	整合資源及利用
	1.資訊科技、數位媒體、或社區資源等整合運用。
2.家庭教育推廣課程實施效益評估(例如滿意度分析及預期效益達成率)。
3.能於每次課程結束後提供回饋單予學員，依回饋單進行檢視或修正。

	20
	
	


4、 特殊貢獻（外加0-10分）
	特殊貢獻
300-500字為限（由決審委員酌予加0-10分）
	(例如研發家庭教育出版品、教材等或其他事蹟)


	單位用印
	

	注意事項
	1、 請加製封面、目錄及頁碼並以 A4 白紙列印，無須裝訂，以長尾夾固定即可。
二、請依簡述的方式敘述相關具體事蹟，並檢附相對應之佐證資料。
三、申請單位若為團體，請檢附團體之立案證書或登記證書影本。
四、申請單位請加蓋印信。


